會議紀錄FGA 1/2000

沙田區議會
財務及常務委員會
二零零零年第一次會議紀錄
日期：二零零零年一月二十二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二時正
地點：沙田區議會會議室
出席者


	韋國洪先生(召集人)
沙田區議會主席

	李錦明先生(主席)
沙田區議會議員

	陳克勤先生
沙田區議會議員

	陳國添先生
沙田區議會議員

	鄭楚光先生
沙田區議會議員

	鄭則文先生
沙田區議會議員

	張瑞鋒先生
沙田區議會議員

	崔康常博士
沙田區議會議員

	何厚祥先生
沙田區議會議員

	何秀武先生
沙田區議會議員

	江活潮先生

沙田區議會議員

	林康華先生
沙田區議會議員

	羅光強先生
沙田區議會議員

	梁志堅先生
沙田區議會議員

	梁志偉先生
沙田區議會議員

	梁國顯先生
沙田區議會議員

	廖韻兒女士
沙田區議會議員

	莫偉雄先生
沙田區議會議員

	鄧永昌先生
沙田區議會議員

	蔡亞仲先生
沙田區議會議員

	王津太平紳士
沙田區議會議員

	黃戊娣女士
沙田區議會議員

	楊祥利先生
沙田區議會議員

	楊倩紅女士
沙田區議會議員

	袁貴才先生
沙田區議會議員

	蘇秉毅先生(秘書)
沙田民政事務處一級行政主任(區議會)


列席者
	彭長緯先生
沙田區議會副主席


旁聽者
黃美蓮太平紳士
沙田民政事務專員
何少蓮女士
沙田民政事務處高級行政主任(區議會)

梁凱欣女士
沙田民政事務處行政主任(區議會)2

林文燕女士
沙田民政事務處行政主任(區議會)3

曾潔儀女士
沙田民政事務處行政主任(區議會)4

未克出席者


	程張迎先生
沙田區議會議員

	周嘉強先生
沙田區議會議員

	劉帶生先生
沙田區議會議員

	梁永雄先生
沙田區議會議員

	凌劉月芬女士
沙田區議會議員

	盧偉國博士
沙田區議會議員

	黃國雄先生
沙田區議會議員


	負責人
	歡迎詞

沙田區議會主席(區議會主席)歡迎各位委員出席首次財務及常務委員會會議。
I.
選舉委員會主席

2.
區議會主席表示，是次委員會會議先由他主持，直至選出委員會主席為止。委員會主席必須在委員會首次會議上，從參與該委員會的沙田區議會議員當中選出，而該名獲選為主席的委員不得同時出任另一個委員會的主席。缺席的委員無權參與投票，亦不可委託他人代為投票。選舉主席須根據沙田區議會首次會議(一月十二日)中通過的委員會主席選舉程序進行。該程序已剛於會上派發，供各委員參照。

3.
區議會主席說，在會議前他共收到三份主席的提名表格，並讀出候選人姓名、提名人及和議人姓名如下：

候選人
提名人
和議人

袁貴才先生
彭長緯先生
陳克勸先生、張瑞鋒先生

王津太平紳士
梁國顯先生
曹宏威博士、周嘉強先生

李錦明先生
楊祥利先生
張瑞鋒先生、袁貴才先生
4.
袁貴才先生表示，他剛向秘書處遞交信件，退出競逐委員會主席一職。

5.
由於席上並無其他提名，區議會主席宣布即時截止主席的提名。

6.
區議會主席表示，秘書處職員會向各委員分發一張選票，該選票是按英文姓氏字母順序列出所有有效提名的候選人姓名。各委員只可於選票上所選的候選人姓名右邊的方格內劃上一個「(」號。選票上若加上其他符號或文字，便會作廢。在進行投票時，如有需要，委員可要求職員重新派發另一張空白的選票，以代替錯劃的選票。區議會主席並請秘書處職員示範對摺選票的方法及投票的程序。

7.
區議會主席向委員展示空的投票箱，然後將投票箱上鎖。

8.
區議會主席請委員按秘書宣讀名字的次序領取選票，每人一張，然後到已安排的投票間填寫和摺妥選票，並把選票放入投票箱。

9.
當所有委員投票後，區議會主席宣布投票終止。他宣布共派發二十四張選票，而點算選票的總數亦是二十四張。投票結果是李錦明先生獲十五票，王津太平紳士獲七票，另有廢票兩張，合共二十四票。

10.
區議會主席宣布李錦明先生當選財務及常務委員會主席，並邀請李錦明先生主持會議。

11.
主席多謝各位委員的支持及信任，並希望能與各位委員通力合作，確保區議會的財務及常務有效運作。
II
委員會職權範圍

(文書FGA 1/2000)


12.
主席表示，為方便委員討論，去屆委員會的職權範圍已載於附錄I。秘書處亦因應過往委員會的實際運作情況，草擬了修訂建議，有關的草擬本載於附錄II。主席請委員檢討本委員會的職權範圍。

13.
委員會通過載於附錄II 的職權範圍草擬本，並推薦給區議會考慮。


(何厚祥先生於此時到達。)


14.
江活潮先生提議，先討論委員會會議日期，然後才討論成立委員會轄下各工作小組。他補充說，他建議把全部會議改在星期六上午舉行。

16.
王津太平紳士表示，他有很多會議均安排在星期六。

17.
崔康常博士表示，星期六上午他需要上班。同時，他在收到建議會議日期後，已確定有關日期可出席會議。如有改動引致他不能出席，對他來說並不公平。

18.
江活潮先生表示，委員並不需要出席每次會議。同時，本委員會的議程較少，很適合在星期六上午舉行。星期一的檔期則可供其他新成立的委員會開會。

19.
主席表示，本委員會的會議需待其他委員會開會後才召開，以便考慮其他委員會提交的各項撥款申請，更改日期會有較大困難。

20.
莫偉雄先生說，如要即時另訂全部會議日期會很困難，因此他建議依照原定議程先討論成立委員會轄下各工作小組。原則上他建議接納文書建議的會議日期。

21.
江活潮先生說，他已提出動議更改議程，而把會議日期改在星期六應不是很困難。

22.
更改議程動議獲何厚祥先生和議，委員會通過更改議程。
III.
委員會會議日期

(文書FGA 3/2000)


23.
主席建議，先討論下一次會議日期，其他日期待秘書處建議適當日期，在下次會議討論。

24.
何秀武先生說，若更改全部會議日期，對一些已就建議日期作出安排的議員影響很大。他建議接納文書建議的會議日期。

25.
江活潮先生反對在下次會議才討論其他會議日期。他建議就他的建議進行表決。

26.
廖韻兒女士說，待秘書處建議適當日期，在下次會議才進行討論及表決，比較恰當。

27.
陳國添先生表示支持廖韻兒女士的意見。

28.
江活潮先生表示堅持自己的建議。如委員會不接受建議，他會退出委員會。

29.
楊倩紅女士說，很多議員是根據文書建議的會議日期作出安排，才會參與本委員會。

30.
彭長緯副主席建議，把下次會議時間延至下午四時，以便江活潮先生出席會議。

31.
王津太平紳士表示，他需於六時出席其他會議。如在四時才開會，他便不能出席。

32.
江活潮先生表示不能接受把會議時間延至下午四時，並要求進行表決。

33.
委員會就文書所述的建議會議日期進行表決。共有九票支持，兩票反對。文書所述的建議會議日期獲得通過。

(廖韻兒女士於此時離開。)

IV.
成立委員會轄下各工作小組

(文書FGA 2/2000)

34.
主席表示，剛於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卸任的兩個工作小組及其職權範圍載於附錄I，請委員考慮是否成立附錄I所載的工作小組及維持其過往的職權範圍。

35.
委員會一致通過成立公共關係工作小組，任期由二零零零年一月二十二日開始，直至委員會的任期完結。

36.
主席說，新春團拜主要由沙田民政事務處負責籌辦，區議會只贊助小部分開支。委員可考慮是否有需要繼續保留新春團拜籌備委員會。

37.
黃戊娣女士說，新春團拜的工作可由公共關係工作小組負責，無須繼續保留新春團拜籌備委員會。

38.
袁貴才先生動議，在公共關係工作小組的職權加入新春團拜籌備委員會的職權，成為第三項職權。張瑞鋒先生和議。動議獲委員會一致通過。

39.
主席請委員選出公共關係工作小組召集人。

40.
王津太平紳士提名楊祥利先生為公共關係工作小組召集人。提名獲張瑞鋒先生和議。

41.
由於只有一名候選人，主席宣布楊祥利先生自動當選。

42.
委員會通過暫時沿用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適用於工作小組的指引，並於下次會議檢討有關指引。

43.
主席宣布，下次會議將於三月十三日(星期一)下午二時三十分召開。

44.
會議於下午二時四十五分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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